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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科技学院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低值品、易耗品（以下简称物品）管理，

保证教学、科研、基建、后勤及行政等工作顺利进行，防止物品

积压浪费，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据统一领导、分工管理、专人负责、合理调配、

节约使用的原则加强物品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 校内各部门对贵重、稀缺的物品应严格管理；对价

值小数量大的一般物品，可简化手续管理，但要建账建册，坚持

谁领用谁签字的原则。 

第四条 全校师生员工要厉行节约、爱护公共财物，自觉管

好、用好各类物品。如有重要或批量物品丢失，管理或使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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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立即报警，同时向保卫处和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报告。经查证

如因管理不善或违反规定所致，将追究管理人员责任，部门负责

人负领导责任。视情节轻重给予有关人员经济或行政处罚，情节

严重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章 物品的范围与分类 

 

    第五条 本办法中的物品是指不属于固定资产的教学、科研、

行政、后勤等方面所使用的低值品、易耗品等。 

低值品通常指单价不够固定资产标准且不属于材料范围，耐

用期在一年以上的用具和设备。本办法规定，单价在 200元（含）

至 1000元（不含）之间的低值品，如仪器、仪表、工具、量具、

模具、计算器、其它办公用品等，纳入学校低值品账目管理。  

易耗品指容易损坏和消耗的物品，如玻璃仪器及器皿、元件、

易损零配件、三类物资等。 

第六条 仪器设备的零配件，如照相机镜头、三脚架，显微

镜附件，随机配置的电缆线、电路板等，不单独作为低值品管理，

须随主机增值，作为主机附件管理。 

 

第三章 物品的计划、购置、验收与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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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校内各处、系、中心、图书馆、实验室（研究室）

等应根据实际需要编报物品购置计划，按照物品的不同类别和用

途，依相关的规定程序提出申请。  

第八条 物品由采购中心负责组织采购，以质优价廉为原则, 

具体采购程序按采购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物品采购到位后，经办人员持签订的购销合同正本（金额大

于等于 10000元时）、招标结论（金额大于等于 100000 元时）

或批准文件、正式发票、验收报告等，到财务处办理报账手续。 

第九条 购置单价在 200元以下的低值品、金额 5000 元以下

的易耗品，可直接到财务处报账。 

购置单价 200元及以上的低值品，须经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

办理低值品入账手续后方可报账。 

第十条 购置物品金额在 5000 元（含）以上时，由实验室与

资产管理处负责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验收过程中，发现

质量、数量不符等问题时，由采购人员与供货或运输单位进行交

涉，及时办理退换或赔补手续。 

 

第四章 在用物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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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使用单位一般不设库房，为了保证日常消耗和维

修需要，对常用的和专用的物品可限量备用。 

第十二条 各单位备用物品应有专人负责保管，贵重、稀缺

和民用性物品应设明细账及领用登记簿。在用易耗品应设立登记

簿，定人保管，及时记录使用损耗情况，并有领用人签字确认，

做到账物相符。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每年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在用

物品进行抽查。如有丢失、损坏或管理不善，要追究管理人员责

任，给予相应的经济或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使用单位对在用物品应建立定期清查及不定期抽

查制度，每学年至少全面清查一次，清查结果报实验室与资产管

理处审核备案，并根据清查结果调整有关账簿记录。 

第十四条 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根据对在用物品抽查及各部

门清查结果，调整物品备用量限额。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吉大珠字〔2015〕

99 号文《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第十六条 本办法授权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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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科技学院 

2022 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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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科技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3 日印发             

 


